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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五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茲制定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
五十四年一月三十日公布

第　一　條　　為促進投資，發展外銷，增加產品及勞務輸出，行政院得依本條例之規定，選擇適當地區，劃定範圍，設置加工出口區。
第　二　條　　加工出口區之設置及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外銷事業，係指經核准在加工出口區內製造加工或裝配外銷產品之事業，及為區內上述事業在產銷過程中必需之倉儲、運輸、裝卸、包裝、修配等事業。
第　四　條　　外銷事業以具備左列條件者為限：
一、新投資之事業。
二、不影響國內原有外銷工業之事業。
三、其原料半製品或成品便於稽查管理者。
四、其產製過程中不危害區內公共安全或衛生者。
外銷事業之種類，由經濟部、財政部及外匯貿易主管機關視該種類事業之外銷情況及加工出口區之位置、面積等情形，會同擬訂；並應視其原料及產品易於稽查管理程度，擬訂優先次序，一併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布之。
第　五　條　　外銷事業之產品，不得內銷；但國內課稅區不能生產而有進口需要，經外匯貿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核准內銷之產品，於進口時應依法課稅。
第　六　條　　外銷事業之廢品下腳處理辦法，由經濟部定之。
第　七　條　　加工出口區應設置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隸屬經濟部，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第　八　條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掌理該區內之左列事項：
一、關於加工出口業務之行政管理事項。
二、關於區內必須設施之籌建管理事項。
三、關於公有財產之收益管理事項。
四、關於工商登記及建築之核准發證事項。
五、關於工廠設置及勞動條件之檢查事項。
六、關於產品檢驗發證事項。
七、關於物資進出口簽證事項。
八、關於外匯貿易管理事項。
九、關於防止走私措施及巡邏檢查事項。
十、關於對區內工業提供服務事項。
管理處業務管理規程，由經濟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九　條　　加工出口區之左列事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立分支單位，受管理處指揮監督辦理之：
一、稅務之稽徵事項。
二、物資進出口之驗關及運輸途中之監督、稽查事項。
三、郵電業務事項。
四、有關授信機構之業務事項。
前項分支單位，以集中管理處內辦公為原則。
第　十　條　　外銷事業之創設登記，應填具申請書，檢附有關資料，向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申請核轉經濟部審核之。
外銷事業之其他申請事項，均由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核辦或核轉有關機關核辦之。
第十一條　　加工出口區內之土地，應為公有，其原屬私有者，依土地法第二百零九條之規定，予以徵收，並按市價補償之。外銷事業得依其需用情形租用之，除依土地法給付租金外，並應負擔公共設施建設費用。
加工出口區內之廠房，得由各外銷事業請准自行興建，或由管理處自行或准許他人投資興建出租之。
第十二條　　加工出口區內私有建築物之轉讓，以供外銷事業之使用為限。
前項建築物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管理處得依市價徵購之：
一、不供外銷事業使用者。
二、使用情形不當者。
三、高抬轉讓索價者。
第十三條　　外銷事業由國外輸入之自用機器設備、原料及半製品，免徵進口稅捐；但不得以任何方式輸入國內課稅區域。
外銷事業在加工出口區生產之成品及使用之原料或半製品，免徵貨物稅。
第十四條　　由國內課稅區域輸往加工出口區內，外銷事業自用之機器設備、原料及半製品，視同外銷物資；但機器設備已課稅進口者，不予退稅。
第十五條　　加工出口區外銷事業輸出入物資之外匯管理辦法，由外匯貿易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外銷事業得將其自用原料、半製品、成品，在加工出口區內，作有關外銷之儲存、陳列、改裝、加工製造或他項處理，惟應具備帳冊，分別詳細記載物資出入數量、金額，以供管理處及海關隨時稽核。
前項原料、半製品及成品，得在加工出口區內無限期儲存。如有缺損，應即申述理由，報請管理處會同海關，驗明屬實，並確具正當理由者，准在帳冊內剔除。
第十七條　　外銷事業物資出入加工出口區時，應先向管理處申請核准，報經駐區海關查驗，加封放行，並辦理運輸途中監督、稽查事項。
第十八條　　加工出口區內，除必要之管理人員、警衛人員及外銷事業之值勤員工外，不得在區內居住。
外銷事業應將所屬員工名冊、照片，報請管理處核發出入許可證。
人員、車輛進出加工出口區，應循管理處指定之地點出入，並須接受海關及警衛人員，所為必要之檢查。
第十九條　　凡違反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業務管理規程者，得處五百元以下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勒令遷出加工出口區。
第二十條　　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千元以下之罰鍰：
一、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者。
第二十一條　　違反第十六條之規定，不具備帳冊或為虛偽不實之記載，或拒絕管理處及海關之檢查者，處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十三條、第十七條之規定，將物資運入或運出加工出口區者，以私運貨物進出口論，分別依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從重處罰。
第二十三條　　違反第五條之規定，將加工出口區產品內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併科一萬元以下之罰金。
違反第五條規定，而有懲治走私條例第三條、第四條所定情形之一者，分別依該條例之規定處罰之。
第二十四條　　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之人員，明知有將物資私運進出加工出口區而放行，或為之銷售或藏匿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十五條　　外銷事業有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之情事，除按各該條處罰外，管理處得勒令該外銷事業，限期遷出加工出口區。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